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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 
 

 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介 紹 保 育 建 築 師 為 香 港 賽 馬 會（ 馬 會 ）

就 保 育 和 活 化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而 擬 備 的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。   
 
 

背 景  
 
2 .  在 行 政 會 議 在 2 0 0 8 年 7 月 1 5 日 作 出 決 定 後 ， 政 府 現 正

在 下 列 規 範 的 基 礎 上 ， 與 馬 會 以 伙 伴 合 作 關 係 推 展 保 育 和 活 化

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項 目 ：  
 

( A )  該 項 目 的 目 標 是 同 時 達 到 保 育 和 活 化 這 個 非 常 重 要

的 文 物 遺 址 ， 並 藉 此 機 會 展 示 香 港 如 何 以 別 具 創 意

的 方 式 ， 把 新 的 和 可 持 續 的 用 途 ， 融 合 到 歷 史 遺 址

之 中 ， 同 時 保 存 該 址 整 體 的 歷 史 及 建 築 價 值 ；  
 

( B )  為 反 映 該 址 的 歷 史 價 值 ， 並 訂 立 可 持 續 的 新 用 途 ，

除 其 他 設 施 以 外 ， 該 項 目 應 在 建 築 群 內 設 立 一 所 法

治 博 物 館 ， 以 及 多 項 藝 術 及 文 化 設 施 ， 包 括 規 模 不

大 的 演 奏 廳 、 黑 盒 劇 場 、 藝 廊 ／ 演 講 廳 、 藝 廊 ／ 展

覽 場 地 和 附 屬 設 施 ， 但 不 會 設 置 瞭 望 台 ；  
 
( C )  鑑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空 間 限 制 、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所 提 出

的 建 議 ， 以 及 訂 立 新 而 可 持 續 的 用 途 的 目 標 ， 該 址

範 圍 內 須 興 建 一 幢 新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容 納 上 述 設 施 ；   
 

( D )  相 較 早 前 的 建 議 ， 新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和 大 小 ， 將 會 因

應 市 民 的 關 注 ， 以 及 公 眾 參 與 工 作 蒐 集 所 得 的 意

見 ， 予 以 適 當 下 調 ， 但 我 們 亦 應 藉 此 機 會 ， 在 香 港

興 建 一 幢 別 具 特 色 的 建 築 物 ， 令 香 港 能 與 一 些 擁 有

著 名 現 代 建 築 的 海 外 和 內 地 城 市 看 齊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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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範 圍 內 的 歷 史 遺 址 及 建 築 物 的 修

復 、 保 育 和 發 展 ， 均 須 遵 從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所 訂 的 規

定 ， 而 有 關 計 劃 亦 必 須 通 過 相 關 的 法 定 程 序 ； 以 及  
 
( F )  該 址 及 建 築 物 將 會 交 由 馬 會 使 用 ， 但 並 非 批 給 馬 會

擁 有 。 馬 會 會 負 責 所 有 翻 新 、 改 建 及 新 建 工 程 ， 並

自 費 承 包 整 套 工 程 ， 包 括 管 理 、 營 運 和 維 修 保 養 中

區 警 署 建 築 群 ， 並 將 之 以 禮 物 形 式 餽 贈 香 港 市 民 。  
 
發 展 局 已 於 2 0 0 8 年 7 月 1 5 日 提 交 委 員 會 第 A A B / 6 3 / 2 0 0 7 - 0 8 號

文 件 ， 把 此 事 告 知 委 員 。  
 
3 .  根 據 上 述 文 件 第 7 段 所 載 ， 在 公 眾 參 與 工 作 進 行 期 間 ，

為 回 應 市 民 對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歷 史 及 建 築 價 值 的 關 注 ， 馬 會 委

聘 了 英 國 保 育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P u r c e l l  M i l l e r  Tr i t t o n  ( P M T )， 對 建

築 群 的 歷 史 進 行 研 究 ， 並 擬 備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。 該 文 件 亦 附 有 一

隻 載 錄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的 光 碟 。  
 
4 .  當 局 現 邀 請 馬 會 及 P M T 的 代 表 出 席 委 員 會 會 議，以 便 向

委 員 詳 細 介 紹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的 內 容 。 為 此 ， P M T 的 M i c h a e l  
M o r r i s o n 先 生 將 會 出 席 2 0 0 8 年 11 月 2 6 日 的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（ 古

諮 會 ） 會 議 。 附 件 A 載 有 M i c h a e l  M o r r i s o n 先 生 的 個 人 簡 歷 。  
 
 
保 育 建 議 方 案  
 
5 . 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是 對 某 建 築 物 或 地 點 的 歷 史 和 發 展 的 簡 略

評 核 ， 重 點 在 於 評 估 和 了 解 該 地 點 的 價 值 ， 並 包 括 擬 定 一 套 政

策 ， 用 以 說 明 有 關 地 點 日 後 的 用 途 、 保 養 及 可 能 進 行 的 重 新 發

展 。 中 央 警 署 建 築 群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的 重 點 ， 載 於 附 件 B。  
 
6 .  歡 迎 委 員 就 保 育 建 議 方 案 提 出 意 見 。  
 
 
未 來 路 向  
 
7 .  政 府 現 正 在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規 範 的 基 礎 上 ， 與 馬 會 以 伙

伴 合 作 關 係 推 展 保 育 和 活 化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項 目 。 馬 會 現 正 與

其 建 築 師 合 作 就 新 建 築 物 提 交 一 份 修 訂 概 念 設 計 。 這 份 設 計 會

回 應 在 公 眾 參 與 期 間 市 民 所 表 達 對 新 建 築 物 的 關 注 。  
 
8 .  該 項 目 在 落 實 前 須 進 行 多 項 法 定 程 序 ， 包 括 《 城 市 規 劃

條 例 》 和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所 規 定 的 程 序 。 其 間 ， 公 眾 及

古 諮 會 將 會 有 機 會 再 提 出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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